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勤工助学岗位设置申请表

	设

岗

单

位

信

息
	单位名称
	
	办公地点
	
	负责老师
	

	
	联系电话
	
	原有岗人数
	      
	新增岗人数
	

	
	工作内容
	
	工资标准
	200元/月
（临时岗12元/小时）

	
	报到时间
	
	报到地点
	

	设

岗

原

因
	

	岗

位

要

求
	专业技能
	
	年级
	
	性别
	

	
	计算机
	□熟练 □会用 □不限
	文字处理
	□强   □一般   □不限

	
	表达能力
	□较好 □一般 □不限
	工作时间
	

	
	其他要求
	

	设岗

单位

申请

意见
	因工作需要，我部门特申请设置      个（□长期、□临时）勤工助学岗位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	同意在该部门设置     个勤工助学岗位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分管领导
	同意在该部门设置     个勤工助学岗位。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设岗须知
	1、校内具有营利性质的单位，如需设置勤工助学岗位，勤工助学学生工资由设岗部门支付。

2、设岗部门需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担任勤工助学指导老师，并依据本部门实际制定勤工助学学生管理办法。

3、勤工助学指导老师负责本部门勤工助学学生的工作指导、日常考勤和工资核算，并及时学生工作处反馈的人员变动情况。




学生工作处（2010）制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院领导同意后用工部门留存一份，交学生工作处一份用于招工使用。

